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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联合食品标准计划 
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亚洲协调委员会 

第十五届会议，2006 年 11 月 21－24 日，大韩民国首尔 
 

食品法典委员和其他各法典委员会以及工作组提出的事项 

食品法典委员会第二十八届和第二十九届会议提出的事项 

须采取行动的事项 1 

A. 《2008－2013 年战略规划》(食典委第二十九届会议) 2 

1. 食典委赞同执行委员会的各项建议3，同意： 

(i) 将所修订的《2008－2013 年战略规划》草案分发给所有协调委员会（协调

委）以征求意见，然后由 2007 年 7 月份的食典委最终通过； 

(ii) 执行委员会（执委会）严格审查所使用的现行格式将由《2008－2013 年战略规

划》草案第 3部分的表格 2 取代，作为有效开展严格审查的一种新的跟踪机制。  

2. 请协调委就文件 ALINORM 06/29/3A 附录 II 所含《2008－2013 年战略规划》草案
提出看法。 

B. 审查法典委员会的结构及法典委员会和工作组的职责 (食典委第二十九届会议)4 

                                                      
1    本节包含食典委所提事项的有关信息，需要粮农组织/世卫组织各协调委员会采取具体行动。 
2   ALINORM 06/29/41，第 152-155 段。 
3    ALINORM 06/29/3A，第 38 段。 
4   ALINORM 06/29/41，第 158-16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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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食典委就 ALINORM 06/29/9B 号文件第 II 部分补编 1 的质量向秘书处表示祝贺，并

决定编写一份通函5，请各国政府对此文件的 1 至 28 段，包括 11 项建议提出意见，以便

在执委会第五十九届会议和食典委第三十届会议上开展更详细讨论之前，让成员和观察

员还有机会对这些分析和建议进行研究。食典委还决定请粮农组织/世卫组织各协调委员

会在其即将召开的会议上讨论这些建议并向执委会和食典委提出它们的看法。 

4. 请协调委就文件 CL 2006/29-CAC 附件所含建议提出看法。 

供了解情况的事项 

C. 审查各区域协调委员会 (食典委第二十八届会议)6 

5. 食典委同意重申协调委在推动实现食典委目标方面的重要作用，并鼓励各国更加积

极和有效地参与协调委的工作。食典委还同意鼓励各协调委根据其职责范围并最好与粮

农组织和世卫组织区域办事处磋商，对有关食品管理、食品安全考虑和加强食品管理系

统的方法等问题的任何特殊议题进行审议。 

6. 食典委同意请各协调委继续审查其工作计划，要考虑到各委员会的工作重点。 

7. 食典委同意保留协调委当前的会议周期，并请各协调委考虑使用将改善区域和/或分

区域交流及协调的补充机制。 

8. 食典委同意鼓励区域协调员、粮农组织和世卫组织考虑结合各协调委的会议，组织

相关的区域活动，如专题讨论会或研讨会。 

9. 请协调委审议上述建议并酌情提出其看法。 

D. 人参产品标准拟定草案7 

10. 一些代表团反对在步骤 5 通过人参产品标准拟定草案，指出拟定的标准草案中的现

有条款可能超出了食品范围。印度代表团认为，当前的标准草案并非普遍适用，第 2.1 节

中的人参种类不应当限于单个人参品种 Panax，而大韩民国代表团建议先集中力量为

Panax 人参（Panax ginseng C.A Meyer）拟定一项标准，然后将来根据积累的经验和专业

知识为其他人参品种拟定标准。 

11. 食典委同意将拟定的标准草案退回步骤 3 征求意见，并请亚洲协调委员会在其下届

会议上处理上述问题。 

执行委员会第五十六届会议提出的事项8 

非发酵大豆产品标准拟定草案 

                                                      
5   CL 2006/29-CAC 
6   ALINORM 05/28/41 
7   ALINORM 06/28/41, 第 73-74 段 
8   ALINORM 06/28/3A, 第 10-12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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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由于仍在审查各法典委员会的职责及确定工作重点的标准，执委会对于批准涉及的

产品范围较广的这项建议持谨慎态度。 

13. 经过讨论，执委会建议亚洲协调委员会在开展这项新的工作时把它作为一项区域标

准，但是如果提出该项建议并在随后的标准制定步骤中作出决定，则不得损害扩大其地

区应用范围的可能性。 

总原则法典委员会第二十三届会议提出的事项 

各区域协调委员会的职责范围9 

14. 食典委第二十八届会议审议了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协调委员会（拉美加协调委）提交

的建议，即在其职责范围中包括一项补充要点：“在战略主题方面促进采取区域立

场”。食典委将拟议的修正案以及将其推广到其他协调委员会的可能性提交总原则规范

委员会（总则委）作进一步的审议10。 

15. 总则委第二十三届会议讨论了第 CX/GP 06/23/2 号文件第 I 部分提出的三个备选方

案：(i) 批准对拉美加协调委职责范围的修正案，供食典委第二十九届会议通过，在此情

况下修正案只适用于拉美加协调委；(ii) 建议立即对所有协调委的职责范围采用同样的修

正案；或(iii) 就是否应将修正案纳入其它协调委的职责范围一事征求它们的意见，并根

据它们的意见在总则委下届会议上重新审议该问题。 

16. 总原则委员会决定建议拉美加协调委，在维持其职责范围不变的同时，酌情通过区

域立场。请拉美加协调委向总则委第二十四届会议报告它们的经验。请其他各协调委讨
论将拉美加协调委建议的句子纳入其职责范围的可能性以及由此可能产生的影响，并向

总则委报告它们的看法。总则委第二十四届会议将根据所有协调委的反馈意见，再次对

此事项进行审议。 

17. 请协调委讨论上述事项并酌情表达其看法。 

区域协调员和根据地理分布原则选出的执委会成员各自的作用11 

18. 粮农组织法律顾问的代表介绍了第 CX/GP 06/23/5 号文件的第 II 部分。他忆及，在

总则委第二十届会议上批准了一项建议，即发送一份通函，征求各成员对区域协调员和

根据地理分布原则选出的执委会成员各自作用的意见。各协调委对此表达了不同意见，

这些意见曾提交食典委第二十八届会议，食典委依此认识到，鉴于协调员成为执委会成

员的最新身份，有必要澄清协调员和根据地理分布原则选出的执委会成员各自的作用。 

                                                      
9    ALINORM 06/29/33, 第 6-18 段 
10  ALINORM 05/28/41, 第 130 段 
11  ALINORM 06/29/33, 第 97-105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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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在这方面，第 CX/GP 06/23/5 号文件的第 II 部分忆及，这并不是一个全新的问题，

因为它过去曾经被作为总则委讨论的主题。在 1992 年，总则委曾表示了这样的看法，即

根据地理分布选出的执委会成员一旦当选，便应确保其区域普遍关心的问题和利益在执

委会的决定中得到反映，而不是提出本区域国家的看法，而协调员所处的位置则能更好

地了解本区域各国的看法。 

20. 在文件中，粮农组织和世卫组织的法律办公室提出两点法律方面的意见。第一，在

执行委员会内按照地理分布原则当选的成员的主要职责应当仍然是代表食典委的整体利

益，而协调员则应代表相关区域或国家集团的利益。第二，此问题与参加执委会的代表

团的构成相关。鉴于除了主席或副主席以外，执委会所有其他成员均为国家，即“成

员”，而非个人，从法律角度来讲，成员指定多少个人代表团都可包含，将不受任何限制。

然而，这一点明显取决于食典委可能为促进执委会有效地发挥作用而作出的工作安排。 

21. 此外，总则委同意在其即将召开的会议上重新审议协调员和根据地理分布原则选出

的执委会成员各自的作用。与此同时，总则委请各代表团继续研究这一问题，包括酌情

在各协调委的框架内进行研究，以便在下次会议上就此问题达成一致意见。 

22. 请协调委审议上述事项并酌情表达其看法。 


